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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届省直机关全民健身运动会
优秀组织奖评选办法
 
为鼓励各单位组织好各项参赛工作，特设第十三届省直机关全民健身运动会优秀组织奖。评选办法如下：
一、为活动组织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。
二、凡报满5个竞赛项目的单位均可参加评选。
三、认真执行规程总则和各项目竞赛规程规定。
四、代表队和参赛人员树立良好的赛风，发扬勇于进取，顽强拼搏，胜不骄、败不馁的运动精神。
五、遵守比赛规定，不弄虚作假。
六、文明参赛，体现参赛人员的良好体育道德风尚。
七、自觉树立“重在参与、重在健康、重在交流、重在安全”的正确参赛观，集体观念和大局观念强。
八、严格执行第十三届省直机关全民健身运动会规程总则中“参赛人员资格”有关规定，违反此规定的，不能参加评选。
九、由各项目竞委会推荐，全民健身运动会组委会审定。
十、本办法由全民健身运动会组委会负责解释。


